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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預設醫療指示和病人在居處離世的立法建議 

 

香港老年學會會長 

老人科專科醫生 

梁萬福醫生 

 

隨著人口老齡化及現代醫療科技的發展，老年化的社會陸續面對著末期疾病的來

臨及提供維持生命治療決定的矛盾。不同的維持生命治療包括：心肺復蘇法、人

工呼吸機器、人工餵飼如鼻胃管等、輸血、洗腎、強心藥物等等，都可以將人的

生命以人工的方法去持續一個長的時間，對於患上緊急疾病或嚴重意外的傷者，

都能有足夠的時間去進行活命的治療來救治過來。不過，在一個人口老化的社會，

我們會面對著眾多的病者是患有各種退化性及器官末期疾病，如晚期認知障礙症、

多次中風的植物人、末期的心臟、呼吸及腎衰竭等。這些病患者在走到人生末期

的時候，同樣地面對著是否進行各種維持生命治療的抉擇。 

 

醫學發達的社會，可以無限地提供各種維持生命治療去延續生命，但這不單帶來

醫療資源的競爭，更重要的是，究竟維持生命的治療是否對患者帶來有質素的生

命？他們最終能否脫離這些治療而重新的過活呢？答案很多時是「不能的」。那

麼為這類病人提供維持生命治療的意義在哪裡呢？話雖如此，在病人危急情況下，

醫療人員在決定是否提供維持生命治療時，往往面對著困難。到㡳誰可以決定救

與不救呢！ 

 

面對著以上的困局，西方醫學社會就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討論及研究有關於末

期病人面對生命晚期時維持生命治療的抉擇方法。怎樣可以在尊重病患者的自主

決定而做出更理想的安排，因應這樣就發展到「預設醫療指示」及「預設照顧計

劃」的推行，不同的國家亦有為「預設醫療指示」立法。現在一個病人進入美國

的醫院病房的第一個問題，很多時候就是問患者是否已經有「預設醫療指示」了。

我們的鄰近地方新加坡已經在 25 年前為「預設醫療指示」立法及在民間推廣。 

 

相對比這些地區，香港在預設醫療指示及預設照顧計劃的發展及推動明顯地落後，

官方及醫院管理局的方向相對較其他地區保守。法律改革委員會自 2004 年開始

討論，至 2006 年才達成一個決定，建議政府以「非立法形式」推動社會上應用

「預設醫療指示」。及至 2009 年，食衛局才提出有關預設醫療指示的指引，但

仍是沿用非立法形式的「預設醫療指示」。從 2009 年至 2019 年期間，簽訂了預

設醫療指示的人數寥寥可數，不過民間（包括社福機構及安老服務機構）對預設

醫療指示的推動卻相當積極，社區人士對預設醫療指示的認受性更多。不過，因

為醫院方面態度比較被動，醫學界因為沒有預設醫療指示的立法而有不少憂慮，

擔心簽訂預設醫療指示會有難以預測的法律責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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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食衛局於 2019 年正式提出了「晚期照顧：有關預設醫療指示和病人在居處

離世的立法建議」的公眾諮詢。諮詢期間不同的關注團體都進行了積極的推動，

民間的反應是積極，大多歡迎有相關的立法。政府最終於 2020 年 7 月發表了諮

詢報告，並建議一系列的立法建議，計劃於 2023 年立法通過，這將為香港在透

過預設醫療指示以提升病人對生命自主的工作邁進重要一步，值得我們欣喜。 

 

新的立法建議主要針對在立法之前的幾項困擾： 

 

確認「預設醫療指示」的法律地位 

一直以來醫護界對於「預設醫療指示」的保留及憂慮是醫務人員的權責問題，

2006 年的法改會建議不立法而在普通法下推行自願參與「預設醫療指示」，其實

未有正視問題。在現行的「預設醫療指示」下，必須有一名醫生做「預設醫療指

示」訂立時候的見證人，但在實際執行時，絕大部份醫療人員未能弄清楚這個「見

證人」的含意，更有部份朋友認為幫手見證不知道會不會將來負上法律的責任。

更甚者，一些更可能直接問希望訂立「預設醫療指示」的病人説：「你是不是想

死？」。凡此種種都是因為在未有一條法例清楚指明「預設醫療指示」的法律程

序及相關的推廣及宣傳，令醫學界難於理解。另一個在非立法機制下的困擾，就

是在執行相關「預設醫療指示」的時候，當一個垂危的病人出示「預設醫療指示」，

醫護人員也可能憂慮到如果執行不提供維持生命的治療，會不會有法律責任及相

關的保障？救護車的救護人員面對著提供「預設醫療指示」的死者時仍進行急救

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所以，透過立法制定「預設醫療指示」的簽訂程序、法律

地位及見證簽訂的醫生角色及責任，更重要的就是透過立法確定一份「預設醫療

指示」的法律地位後，醫護人員便會清晰地瞭解，執行一份合法的「預設醫療指

示」對他們的法律保障，這才更有效地在各醫院及醫療機構廣泛地推動及執行，

讓病人真的能有自主選擇維持生命治療的權利。 

 

將「不進行心肺復蘇」的文檔納入立法建議 

在現有的「預設醫療指示」的安排下，救護車救護人員在接到召喚的情況下，救

護人員難以確定究竟病者是否處於末期情況而不應進行心肺復蘇法。新的立法將

可鼓勵更多十八歲以上的成年人在未有末期疾病時候，以預防形式訂立個人的

「預設醫療指示」，令救護人員在接獲召喚時候對是否需要進行急救程序能有確

切的根據進行判斷。因此，在諮詢期完結後，建議立法制訂「不進行心肺復蘇」

的醫療檔具有法律效力，這樣救護人員面對一個持有有效的「不進行心肺復蘇」

檔，便可以依循其指示不作急救，正正解決過往十年來一些持有「不進行心肺復

蘇」文件的末期病人仍要無奈地接受急救的困擾。 

 

修訂死因條例讓安老院舍院友可以在院舍自然死亡 

香港每年有過萬名居於安老院舍的院友因病去世，根據筆者的研究發現在院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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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的長者中，有百份之五十是因為現存的慢性疾病而致死。不少在患病末段的院

友，其實我們都可以預測到他們六至十二個月內可能死亡，很多家人及長者院友

都指出，在末期病患的時候期望能在院舍安然離世。自 2016 年開始的賽馬會安

寧頌安寧在院舍計劃，正實證了院舍院友及家屬對院舍推行「臨終安寧照顧」的

需要。奈何按死因條例的規定，在安老院舍內的院友就算自然死亡，也須要轉介

死因研究，所以現時基本上當院友臨終時，院舍都要把他們送往急症室！在新的

立法建議下，醫生對院舍長者診治後，如果院友是在院舍內自然死亡，註冊醫生

可以替院友簽署「醫學證明死亡文件」(Form 18)，不須呈報死因研究。這個新

的立法建議，將可以容讓有充分條件進行臨終安寧照顧的院舍，為有需要的長者

安排在院舍渡過人生最後階段，而不需要於疾病末期的數月奔波於入院及出院的

困擾。 

 

我們都期待著新的立法建議會在 2023 年如期於立法會三讀通過，讓香港在推展

安寧緩和療護工作上跨進一大步。不過，在通過立法後仍然有一些必須的配套發

展： 

 

1. 制訂網上的普及教育資料，推動有關「預設醫療指示」的社區推廣及教育，

向醫護及安老服務專業人士進行相關教育及宣傳； 

2. 制訂標準的「預設醫療指示」通用文本，使文本可於醫院管理局、各私營醫

療機構及私人執業醫生共同使用及互相確認並尊重； 

3. 制訂標準的「不進行心肺復蘇」通用法定文本及相關宣傳及教育； 

4. 為安老及殘疾院舍發展安寧緩和療護改善相關的設施、人力資源及醫療配套，

讓院友及家屬可以有選擇地於上述院舍渡過最後的階段。 


